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关联方 

佳木斯博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

作为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能源”、“公司”）2015 年

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聘请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华西

能源拟发生的向关联方佳木斯博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木斯博

海”）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西能源于 2015年 7月 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佳木斯博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佳木斯博海为

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总额不超过 3.3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12.03%。关联董事黎仁超先生、毛继红先生回避表决。 

广东博海昕能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博海昕能”）为公司合营企业，

佳木斯博海为广东博海昕能的全资子公司。为推进佳木斯垃圾发电 BOT 项目的

顺利开展，佳木斯博海拟向东莞市农村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3.3 亿元人民币

的项目贷款，专项用于佳木斯垃圾发电 BOT 项目的投资建设。 

为支持合营企业子公司发展、协助合营企业解决经营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

求，公司拟向佳木斯博海提供总额不超过 3.3 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 9 年的连

带责任担保，专项用于佳木斯博海办理上述项目贷款申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担保

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佳木斯博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县悦来镇幸福街 



3、法定代表人：闵泽清 

4、成立时间：2011 年 12 月 29 日 

5、注册资本：11,100 万元 

6、经营范围：生物质发电项目投资、建设。 

7、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广东博海昕能 50%的股权，广东博海昕能持有

佳木斯博海 100%的股权；公司董事长黎仁超兼任广东博海昕能董事；董事、副

总裁毛继红兼任广东博海昕能董事长。 

佳木斯博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佳木斯博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下的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8、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佳木斯博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总资产 10,670.21 万元，净资产 10,264.16 万元；2014 年 1-12 月，佳木斯博海实

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68.7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不超过九年 

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3 亿元 

4、项目贷款本息偿还保障措施：（1）由佳木斯博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提供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炜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博海昕能环保有限公司 

50% 45% 

黎仁超 谭炜樑 

21.00% 100% 

东莞市宝瑞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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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云清、方瑞平 

100% 

佳木斯博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佳木斯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收费权作质押，每月将售电收入及垃圾处置

费划入项目贷款还款资金专户。（2）项目建成运营后提供主要生产设备作抵押。 

5、项目贷款本息偿还辅助保障措施：广东博海昕能环保有限公司，东莞市

炜业投资有限公司、华西能源，广东南峰集团有限公司及谭炜樑先生个人承担连

带责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广东博海昕能环保有限公司向华西能源提供 1.5 亿元的反担保保证；东莞市

炜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华西能源提供 1.8 亿元的反担保保证。 

上述反担保金额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金额对等，反担保人有足够能力承担保

证责任，并同意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所提供反担保足以保障

上市公司的利益。 

本次担保及反担保协议目前尚未签署，公司将在通过决策程序后与相关各方

签署有关协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次担保公告之日，公司董事会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 25.71 亿元（含

本次担保），其中，已审批的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18.65 亿元、对合营企业的担

保额度 7.06 亿元。 

截止本次担保公告之日，公司担保实际发生额 6,000 万元。其中，对子公司

的担保实际发生额 6,000 万元、对合营企业的担保实际发生额 0 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六、董事会及相关各方意见 

1、公司董事会认为：（1）广东博海昕能为公司合营企业，主营清洁能源、

新能源环保业务，其市场定位清晰、产品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市场前景较为

广阔。（2）佳木斯博海为广东博海昕能的全资子公司，佳木斯垃圾发电 BOT 项

目正处于建设投入阶段，需要注入资金推动项目的持续开展。（3）公司为佳木斯

博海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合营企业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

有利于其在手项目建成投产并尽快产生效益。（4）公司持有广东博海昕能 50%

的股权，合营企业的快速成长有利于公司整体实力的提升。(5)上述担保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认为：（1）佳木斯博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申请项目贷款是用于



佳木斯垃圾发电 BOT 项目投资建设，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佳木斯博海解决

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有利于合营企业在手项目的执行，有利于合营企业做大做强。

（2）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

发［2005］120 号）的有关规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3）上述担保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独立董事对公司为佳木斯博海提供担保无异议。 

3、公司监事会认为：（1）公司为佳木斯博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项目贷款提

供担保有利于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有利于在手项目执行，有利合

营企业更加快速的发展。（2）公司持有广东博海昕能 50%的股权，合营企业的快

速成长有利于公司整体实力的增长。（3）上述担保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向佳木斯博海提供担保。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认为：（1）华西能源为佳木斯博海申请项目贷款提供

担保有利于合营企业解决经营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有利于在手项目建成投

产并尽快产生效益。（2）公司持有广东博海昕能 50%的股权，合营企业的成长有

利于公司整体实力的提升。（3）广东博海昕能环保有限公司向华西能源提供 1.5

亿元的反担保保证；东莞市炜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华西能源提供 1.8 亿元的反担保

保证，本次担保风险可控。（4）上述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意见，并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策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

指引》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保荐机构对华西能源本次向关

联方提供担保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佳木斯博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的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建             李  靖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30 日 

 

 




